




 

區議會秘書處人手不足 

 

就元朗區議會建議在 2017 年 4 月 25 日的會議上討論

區議會秘書處人手不足的事宜，民政事務總署（總署）謹覆

如下。 

 

2.  截至 31.3.2017 為止，元朗區議會秘書處（秘書處）

在常設編制下的公務員職位有 20 個，包括行政主任、文書

主任、文書助理、辦公室助理及二級工人等職系。秘書處並

沒有額外編制的職位。 

 

3.  除了常設編制的人手，在現有機制下，秘書處可使用

社區參與計劃撥款，按不斷轉變的運作和服務需求，聘請非

公務員合約僱員，增補人手。 

 

4.   總署明白區議會事務日益繁忙，秘書處同事的工作量

因而增加。根據現有機制，總署會定期檢討各區區議會秘書

處人手情況，並因應檢討結果，透過每年的資源分配機制向

政府申請資源，開設新職位以應付長遠運作需要。此外，元

朗區議會亦可按既定機制繼續使用社區參與計劃的部分撥

款聘請非公務員合約僱員，以應付有時限或短期的運作需

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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